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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规（UE）2016/679，第13条

个人信息的处理需保护自然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，基于合法，正确和透明的原则进行。为此，谨提供以下信息供了解：

1. 数据的处理者为意大利共和国外交和国际合作部（MAECI），在特定的情况下，该机构通过意大利驻广州总领事馆开展业务，该领事馆位于广州市珠江新城华夏路8号
合景国际金融广场14楼03单元，邮编510623，电话：0086（020）38396225（秘书处），邮箱地址：consolato.canton@esteri.it，pec 邮箱：con.canton@cert.esteri.it。

1. MAECI设有一名负责保护个人数据的专员，如有任何疑问或投诉，可通过以下方式联系（意大利外交和国际合作部，法尔内西纳广场1号，罗马，邮编00135， 电话：0039 06 36911(总机)，邮箱地址：rpd@esteri.it; pec邮箱: rpd@cert.esteri.it）。

1. 所要求的个人数据必须是对于赞助商的甄选必要的。

1. 提供数据是意大利法律规定的一项义务，如果拒绝提供所要求的信息，则会在赞助商甄选程序中被剔除。

1. 数据处理将会由专门指定的人员以手动或自动的方式进行。

1. 数据也将传送给MAECI下属的国内外监管机构，通过签署本通知，相关方同意将上述数据同时传送给地方主管部门以便核实，并且同意根据意大利关于公共性质的合同必须透明的法律规定，在领馆的网站上发布所签合同的必要条款。

1. 从合同完成或因其他原因终止之时起算（包括因违约而终止），该数据最多保存5年，如果启动司法程序，那该时限将被延期。

1. 相关方可以要求访问其个人数据并进行更正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相关方可以向第一条中指定的联系人联系并提出专门申请，同时告知第二条中提到的MAECI数据保护专员。

1. 如果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犯，相关方可以向MAECI数据保护专员投诉，或者联系个人信息保护监委会（蒙特其多里奥广场121号，罗马，邮编00186，电话：0039 06 696771 （总机），邮箱地址：garante@gpdp.it，pec邮箱: protocollo@pec.gpdp.it)以及司法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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